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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企业名称
	违法事实
	处罚依据
	处罚措施
	下达决定书时间
	处罚文书号
	备注

	1
	连江水产品加工基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	该公司总排口尾水排放时，部分时段自动监测设备未进行采样监测，未能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违法行为。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二条
	对该公司处以人民币贰万肆仟叁佰元（2.43万元）罚款。
	2024年8月20日
	闽榕连生态罚决﹝2024﹞0002号
	

	2
	福建省连江县宏康食品有限公司
	存在未制作记录废气处理设施（UV光氧除臭塔）的管理台账的行为。
	根据《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和基准（试行）》中附件2《首违不罚情形清单》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下列情形属于初次违法，危害后果轻微且违法行为人及时改正的，可以免予处罚。6.其他违法行为属于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规定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	根据《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和基准（试行）》中附件2《首违不罚情形清单》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下列情形属于初次违法，危害后果轻微且违法行为人及时改正的，可以免予处罚。6.其他违法行为属于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规定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	2024年8月22日
	闽榕连生态不罚﹝2024﹞0001号
	



